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国有资产出租出借审批报备表
出租出借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	资产名称
	
	资产坐落地点
	

	资产价值(元)
	
	管理责任人
	

	经办人及电话
	

	资产详细内容及目前使用状况：


	资产出租出借理由：

	资产出租出借范围及方式：

	出租出借起止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——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出租出借期限（天）：
	拟定租金（元）：

	可行性报告：

	校长办公会纪要：

	党委会纪要：

	资产出租出借单位、部门意见
	保证完成教学、科研、管理的前提下：


           单位、部门负责人签字：
年    月    日

	招标采购及资产管理中心意见

	

部门负责人签字：
年    月    日

	分管资产
校领导意见

	

签字：
年    月    日

	校长批示
	

签字：
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、出租出借期限在30天以上的项目须提供校长办公会纪要；
[bookmark: _GoBack]2、出租出借期限在30天以上且资产合计金额≥100万的项目，须提供校长办公会纪要及党委会纪要。
